
 
             

  

 

 

 

各区市人民政府（管委），市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通

知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47号）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务新媒

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123号）、《山东省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全省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》（鲁政

办发〔2019〕3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全面规范我市政府网站和政务新

媒体健康、有序、创新发展，不断提升数字化背景下的政府网上

履职能力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进一步增强对规范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

体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。政府网站是政府机关履行职能、面向

社会提供服务和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平台，政务新媒体是移动互

联网时代党和政府服务群众、回应社会关切、提高社会治理能力

的重要渠道，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对于促进政务

公开、推进依法行政、接受公众监督、提升网上服务能力、全面

履行政府职能具有重要意义。但是，随着政府网站功能的丰富和

政务新媒体的快速发展，主体监管不到位、信息发布不严谨、互

动服务不实用等突出问题在我市检查中经常发现。各级各部门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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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提升思想认识，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

体工作的首要位置，充分把握新形势下做好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

体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坚持“正确导向、需求引领、互联融合、创新

发展”的原则，坚决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责任

制，切实做好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建设、管理、应用、运维等

各个环节工作，努力打造人民满意的“网上政府”。 

二、完善工作机制，提高信息发布质量。规范政府网站和政

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，信息发布质量是关键。各级各部门要进

一步完善信息发布机制，建立内容发布审核制度，严格落实“分

级审核、先审后发、授权发布”的工作流程，对所发布的信息要先

审后发，对重点稿件要反复核校，及时发现和纠正错漏信息，确

保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发布内容的权威性、时效性、实用性，

坚决杜绝虚假信息和涉密信息上网。要严把信息发布内容关口，

针对公众关切，权威、准确、及时发布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工作

信息，转载发布原则上只转载党委和政府网站以及有关主管部门

确定的稿源单位发布的信息，发布内容要贴近民生民情，严禁擅

自发布代表个人观点、意见及情绪的言论。要高度重视舆情监测，

在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上发现的违法有害信息，要果断应对、

及时处理，重大舆情要按程序转送相关部门办理，做到及时预警、

科学研判、妥善处置、有效回应。 

三、加强功能建设，提升管理服务水平。各区市政府（管委）

和市政府各部门要结合职责，明确新形势下“数字政府”建设和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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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政务服务能力提升的发展趋势，充分发挥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

体的功能定位和示范带动作用，进一步完善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

体服务功能，不断强化发布、传播、互动、引导、办事等功能，

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更加便捷实用的移动服务。加快推进“一网通

办”门户网站建设，实现市县两级政府门户网站、市级部门网站

与政务服务平台的实质性融合。强化政务新媒体办事服务功能，

围绕利企便民，聚合办事入口，优化用户体验，推动更多服务事

项在“烟台一手通”上线运行。统筹推进各级政府门户网站、政

务新媒体与实体政务大厅的线上线下联通、数据互联共享。完善

政民互动留言办理机制,提高留言办理答复的时效性,认真切实听

取民意、解决问题、改进工作，进一步提升管理服务水平。 

四、做好监测督查，强化安全防护。各区市政府（管委）要

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督管理工作机制，严格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秘

书局关于印发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、监管工作年度考

核指标的通知》要求，全面强化监管手段，通过软件扫描、人工

检查的方式对信息内容 24 小时不间断巡检，对发现的问题做到

即时告警，即时整改。对内容更新没有保障的政务新媒体要及时

整合或关闭，形成退出机制；做好政府门户网站及政务微博微信

监测情况通报工作，以通报促问题整改、促水平提升。同时，毫

不动摇做好安全防护，严格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

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有关要求，加强网络安全等级保护

工作；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、保密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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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制度和应急预案，提高我市政府网站及政务新媒体的安全防护

能力。 

五、明确责任主体，健全组织保障。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

规定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办公室是本地区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

的主管单位，各部门办公室或指定的专门科室是本部门政府网站

和政务新媒体工作的主管单位，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要按照“主

管主办、属地管理”的原则进行管理。对此，省政府办公厅多次提

出明确要求，目前我市部分区市政府和部门仍然存在管理主体不

明确、管理体制不理顺、多头管理等问题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

实上级关于政府门户网站及政务新媒体建设和管理的相关要求，

进一步理顺机制体制，明确分管负责人，提供必要经费保障，统

筹推进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整体协同发展。要完善考核激励机

制，省、市都已将政府网站及政务新媒体监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

综合考核，各区市政府（管委）和市政府各部门要相应制定考核

评价办法，落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，切实履行好政府网站和政务

新媒体的规划建设、组织保障、健康发展、安全管理等职责。 

 

 

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1月 23日 

 


